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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6-033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 4月 22日召开的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一）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2025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定为：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275,
725,892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人民币 689,314,730.00元。2025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目前，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尚在行权期以及公司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尚在转股期，在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
变化的，公司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二）自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
励行权、可转债转股发生变化，截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申请日（2026年 5月 20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276,811,567股。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
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76,811,567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5.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2.5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6年 5月 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6年 5月 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2*****126
02*****057

股东名称

励建立

励建炬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涉及的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以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66，债券简称：科利转
债）转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 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1栋A座 27层

董秘办
咨询邮箱：ir@kedali.com.cn
咨询电话：0755-2640 0270
咨询传真：0755-2640 0270
联系人：罗丽娇、赖红琼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6-034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48.7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46.20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5月29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科

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43
号）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7月8日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15,343,705张，每张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2〕715号”文同意，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 8月 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利转
债”，债券代码“127066”。

（二）“科利转债”提前赎回情况
自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5月18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科利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
193.31元/股）。根据《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已满
足“科利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提前赎回“科利转债”的议案》，“科利转债”赎回日为2026年6月15日，停
止交易日为2026年6月10日，停止转股日为2026年6月1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6年 5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提前
赎回“科利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二、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在本次发

行完成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前述条件出现
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

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深交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方式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
有人的转股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
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
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
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
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三、历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约定，“科利转债”初始转股

价格为人民币 159.35元/股，后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权益分派以及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一）2023年1月，自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至2023年1月16日期
间，因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导致公
司总股本相对本次可转债发行前增加328,683股。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
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159.35元/股
调整为人民币159.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月18日起生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
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二）2023年 5月，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0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
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59.2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8.92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2）。

（三）2023年8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6号）核准，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3,471,626股（以下简称“本次定向发行”），本
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3年 8月 2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托管等手续，并于2023年8月15日在深交所上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
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33,471,626股，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定向发行前 235,909,596
股增加至本次定向发行后269,381,222股。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
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158.92元/股调整为
人民币152.2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9）。

（四）2024年 5月，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
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
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152.20元/股调整为
人民币150.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五）2025年 5月，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
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
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150.70元/股调整为
人民币14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30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6日、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及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公司将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拟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0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2026年 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
为2026年5月29日。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科利转
债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1=P0-D =148.70-2.50= 146.2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9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竹城路 103号双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承烈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0人，代表股份 29,

840,5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56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29,782,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46%。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57,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5人，代表股
份8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
股东1人，代表股份2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 34 人，代表股份 57,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5%。

（2）通过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
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
上进行了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828,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1%；反对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5.8333%；反对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16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833,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9%；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7857%；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1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84,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85%；反对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15%；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5.8333%；反对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16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浙江天珺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郑承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关于公司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833,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9%；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7857%；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1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828,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1%；反对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5.8333%；反对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16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807,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1%；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
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0.5952%；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143%；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905%。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429%；反对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67%；
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19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4.6429%；反对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1667%；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905%。

关联股东浙江天珺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郑承烈、李朝珍、周兆成、张美云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8、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833,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9%；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7857%；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1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贺秋平律师、赵玉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双枪科技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211 证券简称：双枪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办公大楼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3
202,966,859

55.67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四川西昌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张劲董事长主
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 .
2、董事会秘书晏科列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熊鹰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97,158
比例（%）

99.8671

反对

票数

173,701
比例（%）

0.0855

弃权

票数

96,000
比例（%）

0.047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728,958
比例（%）

99.8827

反对

票数

173,701
比例（%）

0.0855

弃权

票数

64,200
比例（%）

0.0318
3、议案名称：2026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716,758
比例（%）

99.8767

反对

票数

178,701
比例（%）

0.0880

弃权

票数

71,400
比例（%）

0.0353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712,258
比例（%）

99.8745

反对

票数

178,201
比例（%）

0.0877

弃权

票数

76,400
比例（%）

0.0378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85,358
比例（%）

99.8613

反对

票数

204,801
比例（%）

0.1009

弃权

票数

76,700
比例（%）

0.0378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98,258
比例（%）

99.8676

反对

票数

186,901
比例（%）

0.0920

弃权

票数

81,700
比例（%）

0.0404
7、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76,658
比例（%）

99.8570

反对

票数

190,801
比例（%）

0.0940

弃权

票数

99,400
比例（%）

0.0490
8、议案名称：2026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704,558
比例（%）

99.8707

反对

票数

188,101
比例（%）

0.0926

弃权

票数

74,200
比例（%）

0.0367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707,858
比例（%）

99.8723

反对

票数

189,601
比例（%）

0.0934

弃权

票数

69,400
比例（%）

0.0343
1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707,858
比例（%）

99.8723

反对

票数

189,601
比例（%）

0.0934

弃权

票数

69,400
比例（%）

0.0343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69,058
比例（%）

99.8532

反对

票数

195,001
比例（%）

0.0960

弃权

票数

102,800
比例（%）

0.0508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78,558
比例（%）

99.8579

反对

票数

192,601
比例（%）

0.0948

弃权

票数

95,700
比例（%）

0.047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82,558
比例（%）

99.8599

反对

票数

193,601
比例（%）

0.0953

弃权

票数

90,700
比例（%）

0.0448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86,858
比例（%）

99.8620

反对

票数

189,301
比例（%）

0.0932

弃权

票数

90,700
比例（%）

0.0448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676,658
比例（%）

99.8570

反对

票数

194,001
比例（%）

0.0955

弃权

票数

96,200
比例（%）

0.047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2025 年 度 董 事 会
工作报告

2025 年 度 报 告 及
摘要

2026 年 度 预 算 报
告

2025 年 度 财 务 决
算报告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预案

关于 2025 年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及资
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的议案

2026 年 度 项 目 投
资计划

关于补选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补选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98,635
930,435
918,235
913,735
886,835

899,735

878,135

906,035

909,335

909,335

870,535

880,035
884,035
888,335
878,135

比例（%）

76.9158
79.6376
78.5934
78.2082
75.9058

77.0099

75.1611

77.5491

77.8316

77.8316

74.5106

75.3237
75.6661
76.0342
75.1611

反对

票数

173,701
173,701
178,701
178,201
204,801

186,901

190,801

188,101

189,601

189,601

195,001

192,601
193,601
189,301
194,001

比例（%）

14.8673
14.8673
15.2953
15.2525
17.5292

15.9971

16.3310

16.0999

16.2282

16.2282

16.6904

16.4850
16.5706
16.2026
16.6048

弃权

票数

96,000
64,200
71,400
76,400
76,700

81,700

99,400

74,200

69,400

69,400

102,800

95,700
90,700
90,700
96,200

比例（%）

8.2169
5.4951
6.1113
6.5393
6.5650

6.9930

8.5079

6.3510

5.9402

5.9402

8.7990

8.1913
7.7633
7.7632
8.23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元航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胤鹏、吴星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505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公告编号：2026-017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日
● 赎回价格：100.3534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
截至2026年5月2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4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1日
截至 2026年 5月 21日收市后，距离 2026年 6月 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

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新港转债”将自 2026年 6月 2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新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8.67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
利息0.3534元/张（即100.3534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
投资损失。

● 公司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6年 3月 31

日至 2026年 4月 21日连续 15个交易日内，有 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
“新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新
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港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行
使“新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全部赎回。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
项向全体“新港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本数）；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
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有条件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6年 3月 31日至 2026年 4月 21日连续 15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新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1.27元/股），已
触发“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6月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3534元/

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5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2026年3月8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

日（即2026年6月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86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86/365=0.3534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534=100.3534元/张
（四）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
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3534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2827元（税后）。可转债利
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
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
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34元（税前）。

3、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
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
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因此，对于持有

“新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面值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34元。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新港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新港

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

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
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新港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赎回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5月2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4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
年6月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港转
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6年6月2日起，公司的“新港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5月2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

交易日）仅剩4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
2026年6月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
港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新港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新港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
转股，将按照 100.3534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新港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新港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 5月 21日收盘价为 120.046
元/张）与赎回价格（100.3534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
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8.67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 0.3534元/张（即 100.3534元/张）被强制赎
回。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5-83122625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6-031
债券代码：111013 债券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新港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